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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監察書由法官核發 

報章上常見檢調透過監聽發現犯罪線索，並進而破獲犯罪集團的報導，但因

監聽對人民秘密通訊自由的妨害甚大，因此我國制定有「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來

加以規範。而在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修正後，之前由檢察官核發通訊監察書（即

俗稱的「監聽票」）的規定，已改由法官來決定准駁，並於九十六年十二月十一

日正式生效。藉此乃就該法中與刑案有關的內容略加介紹，以讓讀者們能有正確

的認識。 

首先，通訊監察，除了為確保國家安全及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以外，是不可

任意進行的，且在監察時也不能超過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並應以侵害最少

的適當方法來實施。又所謂「通訊」則是指：一、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

輸或接收符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信息的有線及無線電信。二、郵件及書

信。三、言論及談話。所以監聽只是通訊監察的其中一項而已。至於可加以通訊

監察的人，則包括犯罪嫌疑重大而有進行監察必要的人，以及為這些人發送、傳

達、收受通訊或提供通訊器材、處所的人。 

其次，必須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涉嫌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的罪，或是涉嫌該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以下所列各種之罪，例如：刑法預備內

亂罪、詐欺罪、恐嚇取財、貪污治罪條例之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行為賄賂罪、

藥事法之製造或輸入偽禁藥罪、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製造、販運子彈罪、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候選人不當接受捐助罪、普通賄選罪……等罪（詳細內容請

參照該法第五條規定），並且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並有相當理由

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的情形下，

才可核發通訊監察書來對這些人進行監聽。 

要注意的是，通訊監察書，在偵查中要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

權，以書面記載：案由及涉嫌觸犯的法條、監察對象、監察通訊種類及號碼等足

資識別的特徵、受監察處所、監察理由、期間及方法、聲請機關、執行機關、建

置機關等事項，並且敘明理由，檢附相關文件，向法院聲請而由法官來核發，至

於審判中則由法官依職權核發。因此，以後監聽票的核發與否，必須由法官來決

定。至於聲請如經駁回，是不可以聲明不服的，檢察官如仍欲監聽，則須另行蒐

集事證再次聲請。此外，執行機關應於監聽期間，至少作成一次以上的報告書，

說明進行情形，以及有無繼續執行需要，而法官如發現有不應繼續的情形時，也

要撤銷原核發的通訊監察書。還要注意的是，違反前述規定進行監聽而行為情節

重大的話，那麼所取得的內容或所衍生的證據，在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

都不能當作證據使用。 

再來，如果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犯刑法妨害投票罪章、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製造、販運槍砲

等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製造、販運第一級毒品罪、擄人勒贖罪或以投置炸彈、

爆裂物或投放毒物方法犯恐嚇取財罪、刑法之殺人、搶奪、強盜、詐欺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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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詳見該法第六條），且為防止他人生命、身體、財產的急迫危險時，司法警

察機關得報請該管檢察官，以口頭通知執行機關先予執行通訊監察。但檢察官仍

應告知執行機關有關前述聲請書應記載的事項，並於二十四小時內陳報法院補發

通訊監察書，法官若未於四十八小時內補發，則該項緊急監察便須停止。同樣地，

違反上述規定進行監聽而行為情節重大的話，所取得的內容或所衍生的證據，也

不得採為證據。 

最後，核發程序是不公開的，而通訊監察書中所應記載的事項與聲請書應載

事項也是相同的。而刑案監察期間，每次不得超過三十天，如有繼續必要，則應

附具體理由，至遲於期間屆滿兩天前提出聲請。至於通訊監察可用截收、監聽、

錄音、錄影、攝影、開拆、檢查、影印或其他類似的必要方法來進行，但不可在

私人住宅裝置竊聽器、錄影設備或其他監察器材。此外，執行機關於通訊監察結

束時，應即敘明受監察人的姓名、住所或居所，報由檢察官陳報法院通知受監察

人，法院除認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或不能通知的情形外，便要立即通知受監

察人。 

 

 相關法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5條 


